
電業事故通報程序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電業法

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電業法

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之電

業事故，指發電業、輸

配電業及特定電力供應

業（以下合稱電業）所

發生下列五種類型之事

故： 

一、設備運轉事故：因

電業發生下列情形

之一，造成停止發

電或供電： 

（一）天然災害造成

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損壞。 

（二）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發生爆

炸、火災。 

（三）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發生故

障或異常。 

（四）電業設備或儲

能 設 備 遭 竊

取、毀壞或其

他非法侵害。 

（五）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遭人員

誤操作。 

（六）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之核心

資通系統發生

資 通 安 全 事

件。 

（七）放射性物質洩

漏、核電廠跳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之發

電業及輸配電業事故，

包含下列情形： 

一、災害： 

（一）天然災害：指

因 風 災 、 水

災、震災、土

石流災害、火

山災害等災害

所致電業設備

損 壞 停 止 供

電。 

（二） 工安衛生災

害： 

1.爆炸、火災、

危害物質之

洩漏或運輸

事故等災害

（含施工、發

電、供電事故

引發者）。 

2.發生死亡（含

承攬商）之災

害。 

3.罹災人數在三

人以上（含承

攬商）之災

害。 

（三）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災害。 

二、緊急事故： 

（一）運轉事故：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一

項修正移列： 

（一）配合一百十四年五

月二十八日修正公

布之電業法增訂特

定電力供應業之業

別，爰修正序文，

調整本標準所定電

業事故通報對象，

並將現行條文之

「發電業」、「輸配

電業」及本次增訂

之「特定電力供應

業」合併簡稱為「電

業」，另參考國外電

力事故分類標準，

並結合國內事故通

報之實際狀況及管

理需求，修正電業

事故之類型。 

（二）設備運轉事故係考

量電業設備或儲能

設備發生異常狀

況，例如因天然災

害造成損壞、爆

炸、火災、故障等

而有影響發電或供

電之情形，爰整併

規範為第一款，並

增訂第二目及第四

目至第六目，並將

現行條文第二款第

一目之 1 至之 4 移



機。 

（八）輸配電線路、

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 

（九）煤、油、氣、

水 等 供 應 中

斷。 

二、工安衛生事故：因

電業發生下列情

形之一，造成電廠

人員（含承攬商）

傷亡或失蹤： 

（一）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發生爆

炸、火災。 

（二）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發生危

害物質、高壓

氣體或可燃氣

體之洩漏。 

（三）電業設備或儲

能設備工程之

施工意外。 

三、環境影響事故： 

（一）因電業設備或

儲能設備操作

之 突 發 事 故

（含承攬商）

而有大量排放

空氣污染物、

水污染物，造

成環境影響。 

（二）因電業設備或

儲能設備操作

對附近居民之

生活環境品質

造 成 嚴 重 影

響 ， 引 起 社

1.放射性、核電

廠跳機等事

故。 

2.發電或輸配電

設備故障無

法即時修復

而有引起重

大供電事故

或限電可能

之事故。 

3.輸配電線路、

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災

害，可能引起

重大供電事

故或限電之

事故。 

4.因電、油、氣、

水供應中斷

或其他因素

而可能造成

重大損失之

事故。 

（二）環保事故： 

1. 因突發事故

（ 含 承 攬

商），大量排

放空氣污染

物、水污染物

或洩漏造成

污染事實者。 

2.影響附近居民

生活環境品

質，經社會、

媒體或民代

就鄰近居民

生活環境品

質影響產生

列第三目及第七目

至第九目，另酌修

文字，以明確各事

故類型內涵。又第

六目所稱核心資通

系統及資通安全事

件，係分別依照資

通安全管理法施行

細則第十條第二項

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第三條第四款之定

義範圍辦理，併予

敘明。 

（三）工安衛生事故係考

量電業設備或儲能

設備發生爆炸、火

災，或電業設備或

儲能設備工程之施

工意外等而有現場

從業人員傷亡或失

蹤之情形，爰整併

規範為第二款，將

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之 1 移列第二

款第一目至第三

目，並酌修文字，

以明確各事故類型

定義。另考量現行

條文第一款第二目

之 2、之 3關於發生

死亡及罹災人數已

於第三條事故規模

等級予以明定，爰

予刪除。 

（四）環境影響事故係考

量電業設備或儲能

設備操作之事故所

致環境影響或在地



會、媒體或民

意代表關切，

而有抗議及圍

廠。 

四、勞資爭議事故：因

電業勞資雙方發生

重大勞資爭議，引

起嚴重抗爭或社

會、媒體、民意代

表關切，致影響電

業營運。 

五、其他重大事故：因

媒體採訪、報導，

對於電業營運或設

備操作運轉事項可

能產生負面影響。 

關切，而進行

或醞釀群體

陳情、抗議及

圍廠之事故。 

3.對附近居民造

成人身、財產

損失者。 

（三） 勞資事故： 

1.因勞資爭議而

可能對電業

正常運作、公

眾生活造成

影響或引發

公共危險之

事故。 

2.勞資爭議發生

重大抗爭情

事者。 

3.勞資爭議急速

發展或擴及

影響其他事

業者。 

（四）其他重大事故。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

之放射性、核電廠跳機

等事故，並應依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法及相關法

令辦理。 

抗爭，爰整併規範

為第三款，將現行

條文第二款第二目

之 1、之 2移列第三

款第一目、第二

目，並酌修文字，

以明確各事故類型

內涵。另現行條文

第二款第二目之 3

規定已於第三條事

故規模等級予以考

量，爰予刪除。 

（五）勞資爭議事故係考

量電業勞資重大爭

議致影響電業營運

者，爰將現行條文

第二款第三目之

1、之 2 整併移列為

第四款，並酌修文

字，以明確各事故

類型定義。另考量

現行條文第二款第

三目之 3 規定，已

於第三條事故規模

等級予以考量，爰

予刪除。 

（六）現行條文第二款第

四目移列第五款，

有關其他重大事

故，考量除前四款

事故外，因媒體採

訪、報導，對於電

業營運或設備操作

運轉事項可能產生

負面影響者，亦屬

電業事故，爰予明

定。 

（七）另有鑑於本標準所



稱電業事故，已明

定設備運轉事故、

工安衛生事故、環

境影響事故、勞資

爭議事故、其他重

大事故等五種類

型，暫無其他災害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三目。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刪

除，考量放射性、核

電廠跳機等事故如屬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規範範圍，本即亦應

依該法及其子法規定

辦理，無須重複規定。 

第三條   電業事故之規

模，分為下列四種等級： 

一、 特級規模： 

（一）發生設備運轉

事故，且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 

1. 單一電廠無法

發電之裝置容

量達五百萬瓩

以上，且預估

在三十六小時

內無法恢復正

常。 

2. 十所以上一次

變電所全部停

止運轉，且預

估在三十六小

時內無法恢復

正常。 

第三條  發電業及輸配電

業事故之規模，分類如

下： 

  一、特級規模：因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事故

造成十人以上傷

亡、失蹤，或十所以

上一次變電所全部

停電，預估在三十六

小時內無法恢復正

常供電，且情況持續

惡化，無法有效控

制，且經中央主管機

關研判有開設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之必

要者。 

二、甲級規模：因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事故

造成七人以上傷

亡、失蹤，或十所以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理由同第二條說明一

（一）。  

二、修正第一款，特級規

模屬電業事故最高等

級，參考美國、日本

對於電力事故規模劃

分方式及國內大型停

電事故案例，明定特

級規模電業事故態

樣。另配合第二條事

故類型，爰將現行條

文分列為第一目之 2

及第二目並酌修文

字，另增訂第一目之

1、之 3、之 4。 

三、修正第二款，參考國

外作法及國內大型事

故規模案例，明定甲

級規模電業事故之態



3. 輸配電業中央

調度室全部停

止運轉，致無

法調度電力。 

4. 三百萬戶以上

用戶停電。 

（二）發生工安衛生

事故，造成十

人以上傷亡、

失蹤。 

二、 甲級規模： 

（一）發生設備運轉

事故，且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 

1. 單一電廠無法

發電之裝置容

量達五百萬瓩

以上，且預估

在二十四小時

內無法恢復正

常。 

2. 十所以上一次

變電所全部停

止運轉，且預

估在二十四小

時內無法恢復

正常。 

3. 輸配電業中央

調度室部分停

止運轉，致無

法調度電力。 

4. 一百萬戶以上

用戶停電。 

（二）發生工安衛生

事故，造成七

人以上傷亡、

失蹤。 

上一次變電所全部

停電，預估在二十四

小時內無法恢復正

常供電，且情況持續

惡化，無法有效控制

者，或災情造成重大

損害，可能涉及跨部

會事項者。 

  三、乙級規模：因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事故

造成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 

  四、丙級規模：未達乙

級規模，且情勢已控

制，不再惡化者。 

樣。另配合第二條事

故類型，爰將現行條

文分列為第一目之 2

及第二目並酌修文

字，另增訂第一目之

1、之 3、之 4。 

四、修正第三款，參考國

外作法及國內大型事

故規模案例，明定乙

級規模電業事故之態

樣。另配合第二條事

故類型，爰將現行條

文移列第二目並酌修

文字，另增訂第一目

及第三目。 

五、修正第四款： 

（一）參考國內案例，並

配合第二條事故類

型，明定丙級規模

電業事故之態樣。 

（二）第五目電視新聞台

及新聞媒體報導，

係指經國內有線新

聞台如台視新聞

台、中視新聞台、

華視新聞資訊台、

民視新聞台、TVBS

新聞台、東森新聞

台、年代新聞台、

壹電視新聞台、寰

宇新聞台等播報，

及經國內主流新聞

媒體如聯合報系、

自由時報系、工商

時報、經濟日報等

報導。  

 



三、 乙級規模： 

（一）發生設備運轉

事故，且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 

1. 單一電廠無法

發電之裝置容

量達二百萬瓩

以上，且預估

在十二小時內

無法恢復正

常。 

2. 五十萬戶以上

用戶停電。 

（二）發生工安衛生

事故，造成五

人以上傷亡、

失蹤。 

（三）發生環境影響

事故，且預估

在十二小時內

無法完全控制

或處理。 

 四、丙級規模：  

（一）發生設備運轉

事故，且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 

1. 單一電廠無法

發電之裝置容

量達二萬瓩以

上，且預估在

一小時內無法

恢復正常。 

2. 設置儲能設備

之特定電力供

應業無法供

電，且預估在



一小時內無法

恢復正常。 

3. 輸配電業之變

電所、輸電線

路災害引起停

電，或單一配

電饋線全部停

止，且預估在

一小時內無法

恢復正常。 

（二）發生工安衛生

事故，造成一

人以上傷亡、

失蹤。 

（三）發生環境影響

事故，且預估

在三小時內無

法完全控制或

處理。 

（四）發生勞資爭議

事故，且有罷

工、抗爭或圍

廠等情形。 

（五）發生其他重大

事故，且經三

家以上電視新

聞台及新聞媒

體報導。 

第四條  電業發生電業事

故時，應即時通報中央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第四條  發電業及輸配電

業發生事故時，應即時

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及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 

酌作文字修正，理由同第

二條說明一（一）。 

第五條  電業發生電業事

故時，應依下列方式及

時限進行通報： 

一、第一時間通報： 

(一) 發生丙級規模事

第五條  發電業及輸配電

業發生事故時，應依下

列方式及時限進行通

報： 

一、第一時間通報： 

一、序文及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理由同第二

條說明一（一）。 

二、修正第一項： 

（一）修正第一款，考量



故時，電業應於

知悉或接獲通知

後一小時內，以

電話或經各級主

管機關指定之其

他通訊方式通知

各級主管機關，

並擬具電業事故

速報表（以下簡

稱速報表），以傳

真或經各級主管

機關指定之其他

通訊方式傳送至

各級主管機關。 

(二) 發生乙級規模以

上事故時，電業

應於知悉或接獲

通知後十五分鐘

內，以電話或經

各級主管機關指

定之其他通訊方

式通知各級主管

機關，並於一小

時內擬具速報表

以傳真或經各級

主管機關指定之

其他通訊方式傳

送至各級主管機

關。 

二、持續通報： 

(一) 發生丙級規模以

上事故時，電業

應每日定時擬具

速報表，以各級

主管機關指定之

通訊方式將新進

展提報各級主管

機關。 

(一) 發生丙級規模事

故時，發電業及

輸配電業應於一

小時內以電話或

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通訊方式

通知各級主管機

關，並擬具「各

類災害及緊急事

故速報表」（以下

簡稱速報表），以

傳真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其他通

訊方式傳送至各

級主管機關。 

(二) 發生乙級規模以

上事故時，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應

於十五分鐘內以

電話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其他通

訊方式通知各級

主管機關，並於

災害發生一小時

內擬具速報表以

傳真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其他通

訊方式傳送至各

級主管機關。 

二、持續通報：電業事

故如非短期所能排

除或處理完畢者，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

應密切觀察情勢演

變，並持續彙報： 

(一) 發生丙級規模事

故時，發電業及

輸配電業應每日

發生事故與電業知

悉或接獲事故訊息

之時間可能不同，

爰修正第一目及第

二目，明定通報起

算時點，並修正速

報表名稱。 

（二）修正第二款： 

1. 為利各級主管機關

均能持續掌握災情

控制狀況，爰整併

修正乙級規模以

上、丙級規模事故

通報程序於第一

目。 

2. 序文移列第二目並

酌修文字，另為利

主管機關掌握災情

控制狀況，增訂主

管機關得依實際事

故狀況通知電業變

更通報時間及次

數。 

（三）增訂第三款：明定

電業事故結報程

序。所謂事故排除

或處理完畢，係指

事故消滅或事故所

造成之危害或影響

已獲得完全控制。 

三、增訂第三項，丙級規

模之設備運轉事故如

有爆炸、火災、高壓

氣體洩漏、可燃氣體

洩漏情形時，考量該

等事故態樣易引起外

界關注，且對電業運

營及公共安全具相當



(二) 電業事故如非短

期所能排除或處

理完畢者，應密

切觀察情勢演

變，並持續彙

報；各級主管機

關得依實際事故

狀況，通知電業

變更通報時間及

次數。 

三、事故結報：電業於

電業事故排除或處

理完畢後，應擬具

速報表，以各級主

管機關指定之通訊

方式將其事故排除

或處理之執行報告

提報各級主管機

關。 

電業應以專線方式

設置緊急聯絡電話、傳

真等通訊設備，並應備

置不斷電系統裝置，以

確保遇有停電情形仍能

保持聯繫暢通。 

發生丙級規模之設

備運轉事故，且有電業

設備或儲能設備發生爆

炸、火災、高壓氣體洩

漏或可燃氣體洩漏者，

比照第一項規定有關乙

級規模事故之時限及方

式進行通報。 

中央主管機關必要

時得要求發生未達丙級

規模事故者，以指定方

式及時限進行通報。 

定時以速報表將

新進展提報直轄

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事故排除

或處理完畢後，

彙總後陳報中央

主管機關。 

(二) 發生乙級規模以

上事故時，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應

每日定時以速報

表將新進展提報

各級主管機關至

事故排除或處理

完畢。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

應以專線方式設置緊急

聯絡電話、傳真等通訊

設備，並應備置不斷電

系統裝置，以確保遇有

停電情形仍能保持聯繫

暢通。 

影響性，爰明定提高

通報方式及時限之要

求。 

四、增訂第四項，考量電

業事故未達丙級規

模，雖未直接對電力

系統造成重大影響，

惟對於特定地區之影

響仍不宜輕忽，爰參

考天然氣事業災害及

緊急事故通報辦法第

五條第三款規定，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災害狀況於必要

時要求該電業以指定

方式及時限辦理通

報。 

第六條  發生乙級規模以  一、本條新增。 



上事故者，應於該事故

排除或處理完畢後三十

日內檢具事故原因調查

檢討報告，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電業檢具之前項事

故原因調查檢討報告未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格式或內容不完整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限期

補正。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影響範圍及程度，要求

發生丙級規模事故者比

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電業發生電業事故

後，應有完整事故處

置依循規範，並藉由

事故原因調查檢討報

告，進行事故檢討、

精進及經驗傳承，以

完善電力系統安全，

爰明定電業事故原因

調查檢討報告備查機

制。所謂事故排除或

處理完畢，係指事故

消滅或事故所造成之

危害或影響已獲得完

全控制。 

第七條  電業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為未完成通報： 

一、未依前條規定檢具

事故原因調查檢討

報告報請備查。 

二、事故原因調查檢討

報告經中央主管機

關限期補正，屆期

仍未補正。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未依規定提報事

故原因調查檢討報

告，或經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為未完

成通報。 

第八條  電業應通報予各

級主管機關之事項，至

少包含電業事故類型、

規模、事故名稱、發生

單位、發生時間、發生

地點、發生原因、處理

情形、停電戶數、人員

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第六條  發電業及輸配電

業應通報予各級主管機

關之事項，至少包含事

故類別、規模、事故名

稱、發生單位、發生時

間、發生地點、發生原

因、處理情形、停電戶

數、人員傷亡及財物損

失等。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理由

同 第 二 條 說 明 一

（一）。 

第九條  速報表、事故原

因調查檢討報告等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第七條  各類災害及緊急

事故速報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六條，增訂事

故原因調查檢討報告

等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